附件1：

[bookmark: _GoBack]关于废止《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杭州市自动售货设备食品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的通知

各区、县（市）市场监管局（景区分局），市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单位：
 (
-
 
2
 
- 
)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破处市场准入壁垒的决策部署，根据《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72号）、《省发展改革委 省商务厅 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的通知》（浙发改体改〔2025〕126号）的要求，需对现行有效违反市场准入制度要求的文件、违规设置市场准入壁垒的各类做法情形（如“违规扩大审批范围、变更或增设审批条件”等）进行清理整治。鉴于《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以及《浙江省食品经营许可个备案管理实施办法》中均已对食品自动售货业态的许可、备案、监管等进行了规定，《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杭州市自动售货设备食品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杭市管〔2022〕93号）在此基础上增设了业态分类、安全要求、风险评估专家评审等内容和环节，属于市场准入壁垒清理行动整治对象。
经研究，决定废止《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杭州市自动售货设备食品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杭市管〔2022〕93号）。
本通知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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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1月11日

